
附件1：

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标准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1.为贯彻国家和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统筹推进全省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深化职业学校内涵发展，“十二五”期间我省将组织实施职业学校专业规范化、特色化、品牌化建设。计划到2015年，全省职业学校所有已设专业均达到合格水平，同时创建300个中等职业教育、100个五年制高职品牌专业、150个中等职业教育、50个五年制高职特色专业。推动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吻合，增强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服务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能力与水平。
2.《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标准》力求体现现代职业教育理念和思想，推动职业学校全面加强专业建设，创新发展方式。力求体现教育与产业、学校与企业、专业设置与职业岗位相对接的要求，引导职业学校紧贴江苏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发展需要，提高专业发展能力和服务能力。力求体现科学性、导向性、可测性的原则，针对专业建设各个环节，提出具体明确的要求，指导职业学校全面提高专业建设水平。

（二）指标说明
1.《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标准》，设合格、特色、品牌三个标准。合格专业标准采用二级指标体系，设6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特色、品牌专业标准采用三级评价指标体系，设6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32个三级指标。
认定合格专业，须7个核心二级指标均达标，8个非核心二级指标6个达标。认定特色专业须14个核心三级指标均达标，18个非核心三级指标14个达标。认定品牌专业须15个核心三级指标均达标，17个非核心三级指标13个达标。

核心指标在建设标准中均用“★”标出。
2.指标体系需要提供材料的年限，除特别要求外，一般指近三年。
（三）申报和评定
合格专业面向职业学校所有已设并有一届毕业生的专业点，中等职业教育合格专业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评定，五年制高职合格专业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初评，向省教育厅推荐认定合格。
品牌专业面向职业学校所设置的通用性较强的专业，特色专业面向职业学校所设置的特色性较强的专业（具体申报范围见附件8）。品牌专业与特色专业不得兼报。中等职业学校专业设置应按照教育部新颁《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应按照《江苏省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目录（暂行）》要求，规范专业名称，体现专业内涵。
申报品牌、特色专业必须通过合格专业认定。中等职业教育特色专业办学年限不得低于4年，中等职业教育品牌专业办学年限不得低于5年；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品牌专业办学年限不得低于6年。
品牌专业和特色专业由省教育厅组织评定。
（四）部分指标内涵说明

1.“符合行业产业发展”是指与本区域产业布局调整和转型升级相符合，特别是与省重点实施的新兴产业倍增、服务业提速、传统产业升级“三大计划”相适应，与省重点发展的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技术和新医药、节能环保、软件和服务外包、物联网和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适应。
2.“‘双师型’教师”是指同时具有中级以上教师职称和高级工以上职业资格（或具有非教师系列本专业中级以上技术职称，或相关行业执业资格证书），从事职业教育工作的教师。

3.“专任专业教师”是指具有本校编制（含签订正式劳动合同三年以上）主要从事专业理论和专业实践教学的人员；“兼职教师”是指学校按照专业课教学或师资培训、项目指导等工作任务，正式聘任并在每学期承担不少于30学时教学任务的行业企业技术专家、能工巧匠。
4.“在籍学生”是指在学籍管理信息库中的本校本专业学历教育人数。
5.“专业图书”包括纸质图书、专业期刊、视听资料、电子图书、电子期刊等，纸质图书复本以不超过5本计入图书总量；电子图书每种计1册；电子期刊每种每年计1册。

6.“数字化学习资源管理和应用平台”是指以校园网为依托，建立信息资源网络中心，提供网络与支撑环境，实现全校互连互通、资源共享的数字化教学资源应用服务平台； “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包括网络课程、声像资料、电子教案、数字化素材库、虚拟仿真实训系统和试题库等。

7.“竞赛”包括参加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职业学校技能大赛、创新大赛、信息化教学大赛、“两课”评比和特别注明的行业领域比赛。
8.“实验实训开出率”为实际开出的实验实训项目数与人才培养方案或教学计划规定开出的实验实训项目数之比。
9.“实训基地平均利用率”为学期内各实训室实际使用课时总和与各实训室完全使用课时总和之比。各实训室完全使用课时为每学期教学周数×20课时×实训室个数。

（五）标准解释
《江苏省中等职业教育和五年制高等职业教育专业建设标准》由江苏省教育厅负责解释。


